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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民國 93年 9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年 11月 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 7年 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6月 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年 12月 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年 3月 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3月 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推動導師輔導學生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

格，依教師法第十七條及學生輔導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導師制之推動與評鑑，由學生事務處負責。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導師依任務區分為校總導師、校副總導師、院主任導師、院副主任導師、系、所、學

程主任導師及班級導師。 

第四條 導師聘任資格： 

       一、校總導師：由校長兼任。 

        二、校副總導師：由副校長、學生事務長兼任。 

       三、院主任導師、院副主任導師：由各學院院長、副院長兼任。 

       四、系、學程、所主任導師：由各系、學程主任、所長兼任。 

五、班級導師：由各系(所)、學程、中心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兼任。專任教師以擔任

一班級導師為限，但因特殊需要得經由主任導師推薦，簽請校長核定同時兼任日

間學制、進修學制班級導師。  

   六、一級行政主管不得擔任班級導師；二級行政主管得擔任進修學制班級導師。 

第五條 導師聘任方式與任期： 

一、 校總導師、校副總導師之任期與校長、副校長、學生事務長任期同。 

二、院、系、學程、所主任導師之任期與院長、副院長、系主任、所長、學程主任任

期同。 

三、班級導師之遴聘由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推薦，經院長核定後彙送學生事務

處，簽陳校長核定及聘任，任期一年，任滿得續聘之。 

  四、導師因故於學期中無法繼續執行導師工作時，應由系、學程、所主任導師另行推

薦，並於一週內送院主任導師會學生事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及聘任，其任期至原

導師任期屆滿日為止。 

第六條 各類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校總導師： 

(一)聘任全校各類導師。 

(二)督導及考核本校導師工作。 

 (三)主持校級導師工作會議。 

       二、校副總導師： 

(一)督導及考核本校導師工作。 

(二)出席校級導師工作會議。 

       三、院主任導師、院副主任導師： 

(一)督導、協調及考核所屬學院導師工作成效。 

(二)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院導師工作會議或院長與學生有約活動，規劃及檢討全

院學生輔導事宜。 

(三)出席校級導師工作會議。 

       四、系、學程、所主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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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理及考核班級導師相關業務。 

           (二)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系、學程、所之主任導師工作座談會或系主任與學生有

約活動，規劃及檢討全系學生輔導事宜。 

(三)出席校級導師工作會議。 

       五、班級導師： 

(一)導師每週留校八小時，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應依班級課表選擇六節空堂及導

師時間二節，送系、學位學程、所主任導師及院主任導師簽章，經學生事務

處簽請校長核可後，公布於學生事務處及各系所網頁。 

(二)導師針對需要特別關懷輔導的學生，應進行個別談話，並於可能範圍內，實

施家庭訪問或與學生家長、監護人連繫，發揮親師合作的輔導效果。 

(三)導師對於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應有充分之了解，

並針對學習適應、生活適應、生涯規劃、職涯發展等發展性輔導。 

(四)導師應針對學生成長需求，實施班級輔導，其內容除學習輔導、生活輔導、

選課輔導，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輔導，凝聚班級向心力以及學習預警之外，

得配合全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進行品德教育、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

重要議題之輔導活動。 

(五)各班導師應配合訪視賃居生的居住環境與生活狀況，並做成記錄。必要時需

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連繫，共謀改善學生居住品質與學習環境。 

           (六)應出席各級導師工作會議。 

(七)應出席校內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八)得參加教育部或他校辦理之輔導知能研習。 

(九)系(所)、學程主任導師、系輔導教官、班級導師應依學生需求提供心理諮商

之轉介服務，並與諮商心理師合作，共同協助學生處理困擾的問題，發展健

全的人格。 

第七條 學生事務處負責計畫及推展全校導師輔導工作，每學年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更新導師輔導手冊網頁，以供導師參考。 

       二、每學期召開全校期初、期末導師工作會議，討論全校導師工作實施情形並研議有

關學生事務工作之共同問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三、依本校學生心理輔導需求，規劃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透過專業講座及訓練，

提升輔導學生之能力。 

       四、協助各班進行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之班級輔導活動。 

       五、協助各班導師處理學生突發特殊事件。 

       六、接受導師轉介個案，進行介入性輔導。必要時，得尋求精神科醫師協助，進行處

遇性輔導。 

第八條 導師費之發給，上學期從八月至翌年一月，下學期由二月至七月，共計十二個月，依

下列類別核發： 

       一、校總導師：按職級每週發給二個鐘點導師費。 

       二、校副總導師：按職級每週發給二個鐘點導師費。 

       三、院主任導師、院副主任導師：按職級每週發給一點五個鐘點導師費。 

       四、所主任導師：按職級每週發給一個鐘點導師費。 

       五、系、學程主任導師、日間學制班級導師：按職級每週發給二個鐘點導師費。 

       進修學制班級導師，每月發給新臺幣壹仟伍佰元導師費。 

經專案簽准同時兼任日間學制、進修學制導師者，可分別領取導師費。 

第九條 導師工作績效得作為教師獎勵、升等、評鑑之參考。本校導師考核及獎勵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